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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2民初11972号

王海云、王雪珍：你们与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3）浙0102民初1197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8452号

郑耀忠：本院受理原告邵建中与被告郑耀忠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
2月2日上午11时10分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10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332号

万俊杰、杭州承宸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新
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万俊杰、吴建平及第三人杭
州承宸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及相关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040号

严善波（公民身份号码3623301990****4234）：
宁波市海曙石碶福明五金商行与严善波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30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8059号

熊桂东（公民身份号码：4211811986****8484）：
原告王利军与被告熊桂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24日8时45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8130号

陈中强（公民身份号码3202191973****7276）：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新丽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陈中强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
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
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
1月29日14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016号

孟加顺（公民身份号码5227262001****0911）：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子豪与被告孟加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保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29日
14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268号

王金良（公民身份号码3308021964****0814）：
本院受理的原告任印法与被告赖海玉,浙江誉全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王金良、全琛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保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1月29
日15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4048号

至慧（宁波江北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拉奇熊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舒宁与被告至慧（宁
波江北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拉奇熊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
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
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26日10时在甬江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126号

周兵（公民身份号码：5115251990****0776）：本
院审理原告陶芝成与被告周兵健康权纠纷一案，因对被
告周兵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陶芝成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共计11074.2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4年2月23日14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717号

郑世锋（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62****5115）、
傅苗群（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67****4529）：本院
受理原告雷洪亮与被告郑世锋、傅苗群合同纠纷一案。
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
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1、被告郑世锋、傅苗群支付欠款10000元，并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
2021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郑世锋、傅苗群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26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4739号

窦胜亮（3709211988****3316）、窦胜光（37092
11985****3310）：本院受理原告王明平与被告窦胜
亮、窦胜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
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47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窦
胜亮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原告王明平借
款120000元及利息(以12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1
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的4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和律师
费4000元；二、被告窦胜光对被告窦胜亮上述第一款
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
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3076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
告窦胜亮、窦胜光负担。保全费1120元已由原告先行
支付，该款由两被告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
给原告。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4583号

邵晨浩（3307211996****5432）：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邵晨浩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
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458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邵晨浩应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租金33920元及违约金3392元。如被
告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733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邵晨
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4733号

武汉德育优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林与被告武汉德育优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4733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武汉德育优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退还原告陈林中级职称评审费
用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武汉德育优才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532号

郝玉山、杜冬梅：本院受理原告新联合物业服务集
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郝玉山、杜冬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材
料。原告新联合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
判令被告支付2017年11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的物
业综合服务费4357.92元、违约金1000元，合计5357.92
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张晓圆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4年1月26日9时00分
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116号

吕宗：本院受理原告罗先桔与被告吕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26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353号

福州腾顺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家瑶诉
被告青岛华翊道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建阳光集团有
限公司、福州腾顺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535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4086号

严都山、罗志强：本院已受理原告聂飞与你们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假诉讼
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你们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25日上午8时45
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4084号

周思慧：本院已受理原告毕辰昊与你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
均为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1月
25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566号

熊西昌：本院受理原告王帅与被告熊西昌修理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856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6551号

王敏（公民身份号码：3622021990****4458）：原
告黄雄飞与被告王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655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敏归还原告黄雄飞借款8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23年8月28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付清。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王敏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8650号

左雷：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博凯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
左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282民初8650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
法律后果告知书、缴费通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左雷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慈溪博凯服饰有限公司
货款71666元并赔偿该款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293号

刘玄玄：本院已受理原告丁吉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82民初10293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甬法
一键通使用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你即时归还借款70000元；2.本案诉讼
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2024年2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矛盾调解中心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667号

孔加家：本院受理原告王云燕诉被告孔加家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等
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孔加家即时
归还原告借款6065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许银辉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由代书记
员陈宇担任本案书记员，并定于2024年2月22日上午8
时40分在本院宁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754号
赵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吴明燕与被告赵志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
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4年1月25日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9447号

秦爱国：本院受理原告阮银军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
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4年2月20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817号

深圳市商骄礼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853739335）：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杺大森
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商骄礼品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
0291民初2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3993号

杭州萧山商业城陈华五金配件经营部、陈茗亨：本
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湾蒲州春光标准件厂与被告杭州
萧山商业城陈华五金配件经营部、陈茗亨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5543号

方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龙湾蒲州老金五金装璜
材料店与被告方峰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24年1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342号

黄益环、陈海瓯：本院受理原告刘学县与被告黄益
环、陈海瓯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304民初534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梧田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27破31号

2023年11月28日，根据李羽沫申请，本院已裁定
受理苍南县星萌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
时决定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经法定程序指定温州中源
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苍南县星萌艺术
培训有限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4年1
月5日前，向管理人温州中源立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中汇路81
号A3幢905室，联系人：金君燕、胡嫣茹，联系方式：
13957728759、15067836337）申报债权，申报时应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1月10日14时50分在本院第
2审判庭（地址：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661号）
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
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4050号

海盐山水鑫悦置业有限公司、宁波臻之选建材有限
公司、海盐山水怡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
成都市和乐门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海盐山水鑫悦置业有限
公司、宁波臻之选建材有限公司、海盐山水怡然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们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
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780号

郑学良：本院受理的原告宋子雄与被告郑学良的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
告郑学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宋子
雄货款114396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
114396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120元，减半收取1560元，由被告郑学良负担。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4140号之一

朱晓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森也家居有限公司诉朱
晓永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
民初41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朱晓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浙江森也家居有限公司出
资款25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250万元为基数
自2023年11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缴之日）；二、驳回
浙江森也家居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
26800元（已缓交），公告费560元，均由朱晓永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3449号

陶骏：本院受理原告马校兵诉被告陶骏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3449号
民事裁定书。本裁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683执清4号

本院根据宋国初的申请于2023年11月23日裁
定受理宋国初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3年11
月23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之
规定，指定浙江大丰律师事务所担任宋国初的管理
人。宋国初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月8日前，向宋国
初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嵊州大道536号浙
江大丰律师事务所；联系方式：陈律师18888745188）
申报债权。本院在执行案件中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
制宋国初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
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
为。本院定于2024年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五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88号

本院根据浙江新劲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3年11月14日裁定受理浙江卓辰热系统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11月22日指定浙江泽大
（金华）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卓辰热系统有限公司管理人
（通讯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313号金华之心3号
楼5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13516798343徐
律师）。浙江卓辰热系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
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浙江
卓辰热系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4年1月12日
前向浙江卓辰热系统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卓辰热系统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4年1月19日上午9时00分
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庭
（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师的经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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